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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浙江省从 2006 年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以来，农业抗风险能力得到明显增强，但目前的农
业巨灾损失补偿机制尚不能确保农业保险制度的持续发展。文章从巨灾风险造成农业保险市场失
灵的视角出发，分析浙江省农业巨灾风险损失补偿现状，并提出应从建立农业灾害数据库、充分利
用再保险分散风险的功能、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基金等方面入手完善浙江省农业巨灾损失分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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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是农民转移农业巨灾风险的主要方式。浙江省从 2006 年率先在全国试点开展“政府推动 +
共保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经过几年试点，到 2008 年，政策性农业保险正式在全省全面铺开。目前
浙江省农业保险发展顺利，运行平稳，农业抗风险能力因此得到明显增强。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在现有的
农业巨灾损失补偿机制下，一旦发生农业巨灾，不仅会给地方财政带来比较大的压力，保险公司也可能发生

亏损而难以为继，进而造成农业保险制度难以运作。可以说，农业巨灾损失补偿机制是制约浙江省政策性农
业保险持续经营的瓶颈所在，只有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才成确保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本文首先分析农业
巨灾风险造成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原因所在，在此基础上，全面考察浙江省农业巨灾风险及其损失补偿现

状，最后提出了完善浙江省农业巨灾风险损失补偿机制的对策和建议。

一、农业巨灾风险与保险市场失灵

( 一) 农业巨灾风险及其特性

农业遭受的灾害或损失到达何种程度才称为巨灾，尚未有统一的界定标准，但一般认为，所谓巨灾，就是

指由于自然灾害或人为祸因引起的巨大财产损失或严重人员伤亡事件。据此，黄英君、史智才( 2011 ) 将农
业巨灾风险定义为对一定地区农业造成不可避免的重大经济损失的小概率事件。［1］

农业巨灾风险的特性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后果的严重性。一次农业巨灾，特别是洪涝、干旱等农业气象巨灾往往涉及数县乃至数省。例如
2008 年初的南方冰雪灾害造成我国直接经济损失 1516． 5 亿元，其中农业和林业遭受重创。农作物受灾面
积 2． 17 亿亩，绝收 3076 万亩;秋冬种油菜、蔬菜受灾面积分别占全国的 57． 8%和 36． 8% ; 良种繁育体系受
到破坏，塑料大棚、畜禽圈舍及水产养殖设施损毁严重，畜禽、水产等养殖品种因灾死亡较多;森林受灾面积
3． 4 亿亩，种苗受灾 243 万亩，损失 67 亿株。①

第二，发生的低频性。农业巨灾是小概率事件，其发生的频率低于一般的自然灾害事故。如 2006 年台
风“桑美”具有中心气压特别低、风速特别大、降雨特别集中、发展迅速、移动快、影响时间短( 集中) 等特点，
因而破坏力极大;据统计，台风桑美使浙江、福建、江西、湖北 4 省共有 665． 65 万人受灾，因灾死亡 483 人，农



作物受灾面积 29． 0 万公顷，绝收面积 3． 6 万公顷，倒塌房屋 13． 63 万间，直接经济损失 196． 58 亿元。① 但桑
美台风是 1949 年以来登陆中国大陆最强的台风。
第三，风险的相关性。一次巨灾事件将使为数众多的农业风险单位遭受损失。例如，一次旱灾或涝灾将

造成大范围的农业减产，众多农业农户在同一灾害事件中同时产生经济损失。同时，巨灾往往是由多种自然
灾害群发造成，一种自然灾害的发生导致另一种灾害的出现，使得自然灾害之间也存在相关性。如 2011 年
3 月 11 日下午日本东北部地区发生里氏 9 级强烈地震，引发大规模海啸，造成重大损失。
第四，不可预测性。尽管科学和技术己经取得重大进步，但由于自然现象的复杂性，使人们对于农业巨

灾风险的预测极为困难。比如地震，其成因复杂，孕育过程较长，虽然各国科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
但至今仍没有找到准确预报地震的方法。
( 二) 巨灾风险造成农业保险市场失灵

农业风险管理方式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别:一类是个别农户的风险控制方式，主要是居于个人的行为，

如多样化生产经营和生产低风险农产品，个人资金的储备和非农收入弥补农业风险带来的损失;另一类是社

会化的风险控制工具，是团体的、有组织的农业风险控制方式，如政府救灾计划、农业保险等。很多农业风险
管理方式基本上都只能实现单一的风险管理目标，例如，多样化生产经营和生产低风险农产品只能降低风险

发生的概率，一旦出险无法实现损失的补偿，同时不利于实现规模经济，降低了农业生产率。个人资金的储
备和非农收入仅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风险发生后的损失结果，并不能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而农业保险
则是一种综合的、利用集合从整体上对农业风险进行控制的有效工具。在农业保险实施中，保险人会指导农
民采取必要的防灾防损措施，有利于降低农业风险发生概率，控制损失发生程度;在承保的农业风险发生后，

保险人根据合同对农民进行保险理赔，可以对损失进行确定的和有效的弥补。［2］但农业巨灾风险破坏了保
险公司在投保人之间、农作物之间或者地区间分散农业风险的能力，阻止它们发挥保险中介的基本职能，最
终导致农业保险市场失灵。巨灾风险造成农业保险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农业巨灾风险损失的相关性和严重性导致农业保险经营的资本成本过高，最终可能使农业保险人

难以承受而退出市场。如果损失在潜在保单持有人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则平均损失的方差也会很高。高
度相关的农业巨灾风险损失保险使得农业保险人经营时其实际损失超过预期损失的可能性比较高，其经营

风险加大。为了使无偿付能力的可能性相对降低，保险人会需要大量的资本。增加和保存这些资本的成本
使农业保险会有一个很高的保费附加成本，因此，在完全商业化经营的情形下，农业保险销售的数量通常会

被限制，有时甚至农业保险市场完全消失。
第二，农业巨灾风险的不可测性导致农业保险经营的资本成本过高，最终可能使农业保险人难以承受而

退出市场。从保险人的角度看，风险的不可测性所带来的影响与损失相关性带来的影响是相似的。可以用
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明风险不可测性的影响。假设损失在被保险人间没有相关性，而且有很大数量的被保险
人，每人都以相同的概率损失 10000 元。但是，如果假设没有人( 包括保险人) 能了解这一损失的真实概率
( 这就是风险的不可测性) ，但每个人都知道该损失的真实概率可能是 0． 02，又或者是 0． 04，这样，每个被保
险人的预期损失可能是 200 元( 10000 × 0． 02) ，也可能是 400 元( 10000 × 0． 04) 。假定这两种可能发生的概
率是相等的，则保险人对期望索赔成本的预测应为每人 300 元。但是，实际索赔成本并不等于 300 元，它接
近 200 元或是接近 400 元。保险人会意识到，平均损失的分布在期望值 300 元附近存在很大的差异。风险
的不可测性导致了实际索赔成本在保险人估计的保单持有人期望损失值附近存在较大的差异。就像损失是
高度相关的一样，当保险公司面临风险不可测的情况时，必须持有大量资金以保持出现无偿付能力的低可能

性。在上面的例子中，虽然保险人对期望损失的估计是 300 元，但实际的期望损失可能为 400 元，因此保险
人必须为每个客户多持有 100 元以保证无偿付能力的低可能性。保持较大数量的资本虽然降低了农业巨灾
风险的不可测给农业保险带来无偿付能力的可能性，但加大了农业保险的经营成本，最终导致农业保险市场

供给能力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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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中国气象灾害年鉴 2007。



二、浙江省农业巨灾风险分析

( 一) 浙江省主要的农业巨灾风险类型

浙江省位于中、低纬度的沿海过渡地带，是西风带天气系统和副热带系统交汇地区，加之省内地形复杂，
造成气候多变，灾害天气频发，严重影响农业生产，是我国受洪涝、台风、暴雨、干旱等灾害影响最严重地区之
一。浙江农业巨灾风险主要有台风、洪涝、干旱等。

1．台风灾害。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每年夏、秋季节浙江省经常遭受台风侵袭。台风灾害
以其突发性强、危害程度大、影响范围广和灾害链长而成为浙江省的主要农业巨灾风险之一。浙江沿岸地理
条件又十分有利于风暴潮波幅的增大，容易诱发台风风暴潮灾，往往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近
20 年来，影响浙江的台风屡破历史记录，如 2004 年台风“云娜”在浙江省台州市大陈岛创造了瞬间极大风速
58． 0m /s的记录，2006 年台风“桑美”在浙江苍南县霞关出现瞬间极大风速 68． 0m /s 的记录，刷新了有气象
观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记录。

2．洪涝灾害。浙江的洪涝灾害主要由暴雨引发，也可称其为暴雨灾害或统称暴雨洪涝灾害。一般而言，
每年的 6 月中旬到 7 月中旬，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季节性北跳影响，浙江梅汛期暴雨成为夏季汛期的主
要气象灾害之一。由于浙江省的干支流大部分属于山溪性河流，源短流急，洪水汇流速度快，历时短暂，河流
在水位上表现为暴涨暴落，极易形成洪涝灾害。统计资料显示，衢州及东部沿海地区的成灾率最高，是浙江
省洪涝灾害最严重的区域，其次为杭嘉湖地区，成灾率最低的是中部的绍兴、丽水等地，属洪涝灾害相对较轻
的区域。总的来说，浙江洪涝的空间分布大体与暴雨的空间分布相一致，东、西部严重，中部较轻。［3］

3．干旱。干旱是浙江常见的气象灾害，一年四季都有发生，危害较大的是夏秋连旱。浙江省雨量分布不
均，夏秋季节常常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天气晴热少雨，但此时正值作物的关键需水期，往往造成巨大的农

业经济损失。浙江夏秋干旱以金衡盆地及周围丘陵地区和杭州湾两岸的滨海平原及东部岛屿地区多而重，
以东南沿海丘陵平原少而轻。

4．低温冻害。低温冻害是浙江省危害较重的农业气象灾害。低温冻害主要有春秋季低温、晚霜冻和寒
潮大雪。
( 二) 浙江省农业巨灾损失分析

表 1 是浙江省 2003 － 2010 农业受灾情况，从中可看出，2005 年和 2008 年农业受灾情况特别严重，损失
都在百亿元以上。

表 1 2003—2010 年浙江省农业受灾情况

指 标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农作物受灾面积( 万公顷) 79． 57 80． 97 109． 32 41． 23 84． 63 116． 47 44． 47 58． 93
其中:绝收面积( 万公顷) 13． 27 8． 35 13． 18 4． 90 11． 80 14． 03 5． 77 6． 33
直接经济损失( 亿元) 62． 95 256． 81 441． 56 161． 37 196． 16 240． 54 119． 87 112． 72
农业经济损失( 亿元) 42． 85 73． 08 166． 19 53． 00 96． 00 128． 11 47． 28 63． 52

数据来源: 2003 － 2010 年浙江省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05 年影响浙江省的自然灾害主要为台风、干旱、高温、洪涝、雷电冰雹大风、大雪、大雾等。其中台风
灾害非常严重，造成的农业经济损失达 153． 8 亿元，约占灾情总损失的 92． 5% ;其次是洪涝、雪灾、旱灾、风
雹灾害、低温冻害等，造成损失累计不到灾情损失总数的 7． 5%。2005 年共有 0505 号“海棠”、0509 号“麦
莎”、0513 号“泰利”、0515 号、0519 号“龙王”5 个台风影响浙江，其中“麦莎”和“卡努”直接在浙江省登陆，
据民政部门统计，全年浙江因台风受灾人口 2137 万人，转移安置人口 347． 9 万人，因灾死亡人口 65 人，农作
物受灾面积 81． 07 万公顷，绝收面积 15． 99 万公顷。①

2008 年全年气候异常多变，年初遭受持续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雨雪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降雪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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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于 2005 年浙江省气候公报。



强并出现冻雨，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 6 月至 7 月梅汛期持续时间长，过程频繁、降水强度大，成为本世
纪以来最强的一次梅雨过程; 7 月到 9 月底受到 0807 号“海鸥”、0808 号“凤凰”、0813 号“森拉克”和 0815
号“蔷薇”4 个热带气旋影响，对沿海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2008 年初浙江省出现罕见的持续低温、雨雪
和冰冻天气，据民政部门核报，此次持续低温雨雪和冰冻灾害造成全省 79 个县( 市、区) 不同程度受灾，因灾
死亡 9 人，被困人口 69． 18 万人，转移灾民 13． 6 万人。农作物受灾 61． 3 万公顷，绝收 4． 1 万公顷;倒塌房屋
11661 间，其中倒塌居民住房 2796 间;电力累计倒( 断) 塔( 杆) 11353 基、断线 4601 处、线路损坏 9806 千米，
造成 8749 个村停电;低温雨雪冰冻共造成全省直接经济损失 174． 3 亿元，其中农业直接经济损失 102． 1 亿
元。①

从浙江省历年来农业巨灾损失的统计数据来看，浙江省农业巨灾风险呈现如下的发展趋势:第一，巨灾

发生次数增加，灾害发生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如在 2005 年遭遇 5 个台风后，2006 年又有超强台风“桑美”
在浙江省登陆，而 2009 年台风“莫拉克”纵穿浙江省，造成降水范围之广、雨量之大，历史罕见。第二，农业
成灾面积随着耕种面积的减少虽没有扩大，但成灾率上升。2001 － 2005 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累计 14763． 21
千公顷，成灾面积 3557． 93 千公顷，占总播种面积的 24． 10% ; 2006 － 2010 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累计 12478．
58 千公顷，成灾面积 3457． 39 千公顷，占总播种面积的 27． 71%。② 第三，大灾之后的经济损失越来越大。
随着农业科技的不断发展，农业资本投入越来越大，灾害损失更为显性和集中，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灾害损失

越大。2003 － 2010 年，浙江农业直接经济损失达 670 亿元，年均损失在 80 亿元以上。

三、浙江省农业巨灾风险损失补偿现状

( 一) 浙江省农业巨灾风险损失补偿的主要方式

1．灾害救助。灾害救助一般以政府为主体，以财政资金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为主要的工具，对于农业巨灾
损失进行分摊和补偿。政府灾害救助的目的是保障受灾人员的基本生活。灾害救助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
施，不能事先预防、减少风险的发生，也不能确定最终是否能得到补偿或补偿量的多少，实际补偿水平取决于
灾害的损失程度和政府的财政状况。从浙江省的情况来看，灾害救助在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确保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维护灾区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损失补偿方面，灾害救助资金与农业巨灾造成的

巨大损失相比较，无异于杯水车薪。以 2005 年和 2008 年为例，自然灾害造成的农业经济损失分别是 166． 19
亿元和 128． 11 亿元，但这两个年份的政府救灾款分别仅是 1． 62 亿元和 1． 55 亿元。

2．政策性农业保险。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经过六年的探索和实践，保险制度不断完善，保险品种
不断增多，保险范围不断扩大，保障金额不断提高。2009 年，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就已经覆盖 86 个县
( 市、区) ，保险产品涉及 13 个农业品种，覆盖浙江省主要大宗农业产品的 90%。但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保
障水平较低，一般将保险金额设置为物化成本的 50%左右，保险对象以种养大户为主，优先帮助农业龙头企
业灾后迅速恢复生产，保险责任则主要以大灾为主，重点防范台风、暴风暴雨、重大疫病等。在应对农业巨灾
风险方面，浙江省做出了积极努力，省政府决定从 2011 年起，在全省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准备金制
度。浙江省在提高种植业保险品种费率的基础上，对水稻、油菜、蔬菜( 瓜果) 大棚、林木火灾( 包括公益林) 、
林木综合、露地西瓜、柑桔树等 7 个种植业险种，按照当年种植业保费 25%的比例提取巨灾风险准备金，建
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准备金。据此，浙江省已经调整种植业品种费率，水稻从 5%提高到 7． 5% ;蔬菜
( 瓜果) 大棚从 3% －5%提高到 3． 6% －6% ;露地西瓜从 5%提高到 7． 5% ;柑桔树从 1． 5%提高到 4%。按
照不增加农户负担的原则，种植业保险品种费率调整所增加保费基本上由各级财政承担。浙江省政策性农
业保险巨灾风险准备金实行“逐年积累、总量封顶、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当种植业参保品种全年赔款总额
超过种植业保费 1． 3 倍时，政策性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准备金负责承担 1． 3 － 2 倍部分的超额赔款。③

56第 5 期 沈 蕾 浙江省农业巨灾风险损失补偿机制研究

①

②

③

资料来源于 2008 年浙江省气候公报。
数据来源于 2003 － 2010 年《浙江省统计年鉴》。
资料来源于浙政办发〔2011〕8 号 文件，“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准备金制度的通知”。



( 二) 现行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

在巨灾发生后，浙江省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防灾救灾工作的开展与实施，坚持以人为本，保障灾民的基

本生活、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但是政府灾害救助所能够提供的只能是民生的保障即维持基本
的生活，其保障水平较低。除此之外，由于政府拨发财政救济款都是在灾害发生之后，政府救济金额都是临
时的和不确定的，受到其他很多因素的限制，不能很好地满足灾后的融资需求。同时，政府救济易形成灾民
对政府的依赖心理，不利于政府减灾防灾政策的贯彻和灾民自救行动的开展。
不可否认，浙江省所推出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抗灾救灾、分散农业巨灾风险损失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在现有农业保险共保体框架下，农业巨灾风险的分担方式尚有值得改进的地方。根据浙江省现有运作模
式，对保险赔付实施了 5 倍封顶的政府超赔分担机制，即当年赔付在 2 倍以内由共保体全部承担，2 － 3 倍部
分的责任由共保体与政府按 1: 1 比例分担，3 － 5 倍部分的责任由共保体与政府按 1: 2 比例分担。该机制保
证了保险公司的经营亏损可预期化和固化，对农业保险的平稳推进和保险公司农业保险的风险控制起到了

重要作用。但在浙江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准备金制度之前，2 倍之内的责任由共保体承担仍大大
超出了保险公司的风险承受能力，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政府制定巨灾风险准备金制度减轻保险公司的赔

付责任，以避免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积极性的挫伤。但在现有的巨灾损失分担模式下，政府面临农业巨灾
风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较大，容易发生因为农业巨灾损失的波动性造成财政支出的波动性。此外，共保体是
一种较为松散的保险公司联合体，其主要业务范围是在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理赔等，其在农业巨灾风险管
理方式创新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

四、完善浙江省农业巨灾风险损失补偿机制的对策和建议

( 一) 建立浙江省农业灾害数据库

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美国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历时数年编制完成了全国洪水风险图，并根据情
况的变化不断修订，为全国洪水保险计划的实施提供了基础和依据。［4］而 1992 年安德鲁飓风给佛州保险业
造成重创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当时保险业资本不足、定价模式不够完善，此后，许多专业的风险评估公司、再保
险公司等开发出了一系列模型，用于佛州飓风巨灾保险的定价指导。可见，在管理巨灾风险时，巨灾数据库
的建立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只有具备资料齐全的农业灾害数据库，才有可能对农业巨灾风险进行正确的定

价，才有可能探索建立规模合适的农业巨灾风险基金，最终有助于农业巨灾风险的有效分散。
( 二) 充分利用再保险分散风险的功能

再保险是保险公司转移巨灾风险的传统方式，其业务往往具有国际性，也意味着再保险市场具备较大的

市场容量。再保险通过扩大原保险人的承保能力、保障业务经营的稳定性、增加原保险人的可运用资金等方
面，对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支持作用。［5］当然，不可否认，再保险在分散农业巨灾风险方面也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由于再保险价格的记忆特性，使得农业再保险在损失率上升的情况下价格也相应提

高，增加了农业保险的分保成本，限制了其承保风险的有效转移和分散。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合理利用
多种再保险方式，把比例再保险和非比例再保险有机结合，在控制分保成本的基础上把一定的农业巨灾风险

转移到国际再保险市场上。
( 三) 建立浙江省农业巨灾风险基金

为了满足农业巨灾来临时的巨大资金需求，为防灾减灾提供基金保障，可以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基金，使

农业保险得以持续发展。从国际经验上看，美国在安德鲁飓风之后设立了佛罗里达飓风灾害基金，为该州财
产保险公司提供飓风巨灾风险保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6］农业巨灾风险基金对巨灾风险的分散采用跨时
分摊的方式，即巨灾风险基金通过在足够长的时期内开展业务，使得长期总收入与总支出保持平衡。原因在
于不同年份农业巨灾风险造成的损失不具有相关性，如果巨灾基金开展业务时间足够长的话，就能较好地达

到分散台风巨灾风险的目的。浙江省可以在现行 5 倍封顶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政府超赔分担机制的基础上建
立农业巨灾风险基金，每年通过稳定的筹集渠道确保巨灾风险基金的积累，而在巨灾发生时由累积的巨灾风

险基金承担一定比例的赔付责任，这样，可以避免在现行 5 倍封顶超赔分担机制下政府相关财政支出的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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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因为农业巨灾风险基金承担了政府原本承担的超赔责任，所以，省政府从财政预算中按一定比例拨款
是其主要资金来源。此外，其筹集渠道还可包括保险公司农业保险费收入应缴的营业税和所得税或者保费
的一部分、临时安排的农业减灾和救灾专项支出的节余部分、社会捐赠等。
( 四) 积极探索农业巨灾损失后融资的新途径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系列自然灾害的发生使美国保险公司遭受的巨大损失，保险业尝试用金融手段

为大规模自然灾害提供资金来源，代表性的是将农业自然风险借助于现代科技与管理技术设计成标准的保

险产品( 如农业天气指数保险合同) ，同时还开发出巨灾债券、应急准备金债券、巨灾期权等各种农业( 巨灾)
风险衍生产品，以保障发生巨灾时保险公司的应急资金。［7］从目前来看，巨灾债券是较为成功的损失后融资
新途径。特别是近年来，巨灾债券的每年发行规模和速度连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成为发行规模最大，
交易最为成功的巨灾保险连接证券，对传统再保险形成了有力补充。［8］在今后时机成熟时，可以以农业巨灾
风险基金可以作为发起人在资本市场发行巨灾债券进行融资，以实现农业巨灾风险跨市场上分散。
( 五) 进一步完善灾害救助制度

目前政府救济款具有相对分散，而且有临时性的特点，不能系统性地应对农业巨灾救助，因此应该整合

规范自然灾害救助支出，即按照支出方向不同分为预防支出和救助支出，并将其纳入日常性专项财政支出项

目进行管理，以确保农业巨灾的防治和救助工作能够及时、有效的开展。在农业巨灾风险管理过程中，预警、
防灾和救灾是三个密不可分的环节，灾害应急预案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应加强农业气象灾害预警的及
时性和准确性，结合政府财政支出可设立专项管理，并形成增长机制，以确保综合防灾减灾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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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gricultural Catastrophe Loss Compensation Mechanism of Zhejiang

SHEN Lei
( School of Finance，Zhejiang University of Economic ＆ Finance，Hangzhou，Zhejiang 310018，China)

Abstract: Since Zhejiang carried out policy － oriented agricultural insurance from 2006，agricultural risk － re-
sisting ability is significantly enhanced，but the loss compensation mechanism of current agricultural catastrophe is
not able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insur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gricultural
insurance market failure caused by catastrophe risk，this paper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catastro-
phe risk compensation of Zhejiang，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 that could improve agricultural loss compensation
mechanism of catastrophe risk，such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agricultural disaster database，making full use of reinsur-
ance to diversify risk function，the establishment of agricultural catastrophe risk fund，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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